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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反腐腐需需要要党党纪纪国国法法有有效效衔衔接接
社科院研究员周汉华：深化改革限制公权才能源头上防治腐败

让市场真正起到决

定性作用有利反腐
我们应加强制度反腐。因为近一段时

期以来，尤其是十八大以来，通过一些带
有运动式的整治，如中央巡视组、群众路
线教育，这更多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齐鲁晚报：十八大以来反腐成果比较
明显，但反腐的“法外之地”依然存在，除
了打“老虎”“苍蝇”，其他一些奢靡之风、
作风问题该怎么监督？

周汉华：反腐是全社会关心的问题，
我觉得依法反腐应该是接下来的大方向，
尤其是反腐的法律制度建设。

比如我们能不能在刑法规定贪污受
贿等行为的基础上，制定专门的反腐败
法，把某些新的腐败行为纳入进来，如性
贿赂和腐败关系链条。另外，我们需要在
法律上更好地建立一个有效反腐败的执
法体制。三中全会已经明确了纪检监察机
构执行这种双重领导，那么怎么把纪检、
监察的这种行政监察、纪律措施和反腐的
司法制度有效衔接起来，这是值得大家探
讨的问题。

齐鲁晚报：反腐在接下来会不会有更
深入的制度层面安排？

周汉华：现在的反腐其实是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靠制度来反腐，我想这是治本
之策；另一方面就是王岐山书记所说的，
用“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

现在其实已经是制度化反腐，我们有
刑法，有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我们的公车
制度改革以及“三公”经费公开，就是根据
政府公开条例进行的。还有我们的行政监
察法，在反腐实践中也发挥着重大作用。
没有这些制度，我们很难看到近期这种密
集的反腐过程。

但是我们的制度确实还需进一步完
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应加强制度反
腐。因为近一段时期以来，尤其是十八大
以来，通过一些带有运动式的整治，如中
央巡视组、群众路线教育，这更多是非常
时期的非常手段。

不过两条腿走路是我们体制的一个
优势。从长远发展看，制度有进一步完善
的空间，这涉及多个方面。首先是立法，我
们反腐的法律还有进一步提高的空间。此
外，就是官员财产公开。一直有个说法，说
现在条件还不成熟。我们应该在政府信息
公开的基础上，先在内部进行财产申报。
这方面的工作已经开始，一定级别以上的
干部都在公开财产。然后再逐步扩大公开
的范围，向社会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
行。

齐鲁晚报：这是立法层面上的，那么
司法层面呢？

周汉华：大家一直建议，我们能不能
建立香港廉政公署式的司法机构，解决我
们目前司法权限交叉、多部门执法导致的
司法配置上的不合理问题。

但反腐不局限于立法、司法层面，体
制建设上要改变的地方更多。腐败怎么产
生的？是权力产生的。所以真正治理腐败，
法律也好，反腐机构也罢，可能都不是主
要的，最主要的是要从破除权力不受限制
这个核心问题入手。

不受限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如
果我们不能从这个源头上全面深化改革，
真正实现三中全会决定所说的，让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那么你法律规
定再严、反腐机构再多，都解决不了这个
根源性问题。所以说，反腐要见成效，核心
在限制公权力，让市场发挥更大作用。

齐鲁晚报：您的意思是深化改革有利
于反腐败？

周汉华：十八大提出要实现真正的政
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社分开。
一旦实现这四个分开，我们的反腐压力就
没有现在这么大，因为该市场决定的，市
场去解决了，政府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
腐败。让市场经济真正发育起来，形成一
个良性的社会结构，不是什么事情都靠政
府来做，就会实质性减少腐败的机会，产
生廉洁的政府。

党必须在宪法和法

律内活动
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如果我们能处理

好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的法
治就有希望。如果处理不好，中国的法治
进程就会走得很艰难。

齐鲁晚报：政府需要限权，还有学者
提到依法治国首先要依法治官，这样的
话，以后立法会不会向行政法的方向倾
斜？

周汉华：应该也不是叫倾斜。法治建
设是系统的，既有加强吏治的法，包括我
们的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行政处罚
法，还有我们未来会制定和完善的行政收
费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这个过程一
直没停止。另一方面，我们在社会秩序、社
会公平领域的立法也没停止，比如证券
法、社会救助法等。

所以法治建设不是说要向哪个方面
倾斜，只是每年制定的立法计划会有一个
侧重点。这个侧重点是怎么来的呢？它不
是根据理论，而是根据当前突出的社会问
题来确定的。

齐鲁晚报：我们看到有个别地方，存
在权大于法的现象，那么党的领导与法治
建设到底该呈现什么样的关系？

周汉华：这是中国法治建设不可回避
的问题。其实在这一点上，我们党也是经
过探索的，现在基本明确了，就是最后必
须实现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
国三者有机统一。

你不能把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
起来。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既是历史
和人民群众的选择，也是我们的宪法所确
立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另一方面，又
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因为我们的经验教训
都表明，如果不按法治办，就必然导致分
配不公，群体性事件不断，维稳压力越来
越大，官员腐败无法根治，影响党在群众
中的威信。

齐鲁晚报：怎么才能实现这种有机统
一？

周汉华：这在中国是最大的挑战，也
是一个历史性任务，其他国家都没有做
过，他们都没有我们这样的国情。要实现
这三者有机统一，得通过一系列的制度设
计。一方面，法治必须具有最高权威，任何
组织和个人都要守法，这是法治的规范要
求，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这
是党章的要求，也是宪法的要求。另一方

面，党又要在推进整个依法治国的过程中
发挥领导作用，现在的说法叫领导立法、
保证执法、带头守法。

所以党在法治建设中的作用归纳为
三句话，第一，党来领导立法；第二，党来
保证执法；第三，党要带头守法。通过一系
列的制度，如果我们能处理好党的领导和
依法治国的关系，中国的法治就有希望。
如果处理不好，中国的法治进程就会走得
很艰难。四中全会一定会在这个问题上进
一步明确方向，处理好党纪和国法的关
系。

维护好私权，维稳

问题迎刃而解
现代社会，老百姓的权利越大，政府

管理就会越有效，最没有维稳压力，甚至
稳定不用维护，就能自然而然达到。

齐鲁晚报：过去一段时间，出现不少
征地拆迁等群体事件，其背后往往是个
人、民企等组织私权受侵害。习总书记在
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处理好维稳
和维权的关系。那么私权保护能否得到足
够重视？

周汉华：一些已经透露出来的信息，
昭示了四中全会一定会在公平法治和其
他组织、个人权利的保护上有实质性的迈
进，这一点是可预期的，从习总书记这两
年来一系列关于法治的论述中也可以合
理地推论出来。

习总书记说要处理好维稳与维权的
关系，这是一个非常英明的论断，那次讲
话还提出来，让老百姓在每一个案件中都
能感受到公平正义。他在纪念现行宪法公
布施行三十周年讲话中还提到，要让宪法
走入老百姓的心里。所以说，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必然会在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方面都有推进。

齐鲁晚报：那么维稳和维权的关系怎
么理顺？

周汉华：两者其实是双赢的关系。做
好权利保护是整个法治的根基，在现代社
会，你做好了权利保护，维稳的压力或者
维稳的任务就迎刃而解了。

最近我写了篇文章，回应一些政法干
部的疑问，他们说，这个社会到底是老百
姓权利大，还是政府权力大？我们从法治
先进国家的经验和法治理论来说，民权和
国权其实呈正相关的关系，而不是负相关
的关系。现代社会，老百姓的权利越大，政
府管理就会越有效，最没有维稳压力，甚
至稳定不用维护，就能自然而然达到。

封建社会则恰恰相反，靠愚民来维持
统治，老百姓越笨，国家越好统治。商君书
里就说，民弱国强，民强国弱，他一定要重
农抑商，不能让你有财产，不让你太强。

在现代法治出现前，传统法家那一套
可能有道理，但是法治出现后情况就变
了。尤其现在我们处于网络时代，让民弱
很难。在今天这样的执政环境下，就应该
确立民强国强、法治国安、公正国稳，这样
一种新的执政理念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
展。你看世界上的国家，哪个国家老百姓
权利保护得好，它一定就是强国，哪个国
家老百姓没有权利，它很难会是强国。

此前有学者分析，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借助前一个阶段反腐败斗
争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开始重视从“治标”向“治本”的转化，把工作
重点放到反腐败的制度建设上来，最终形成对腐败的制度约束。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教授也希望能看见，
四中全会在回应反腐等重大现实问题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可操作
的制度性措施。10月21日，在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时，周汉华表
示，不能说我们没有制度化反腐，目前正纷纷进入程序的对落马高
官的审判，就是根据制度来的。只是我们的制度确实需要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因为在过去不到两年时间里，我们更多的是动用了一些
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

文/片 本报记者 刘帅 寇润涛 实习生 周一 邵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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